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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7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拟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较为繁忙，且已连

续6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不再续聘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拟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7年度财务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1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50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

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

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与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重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进行了沟通，公司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多年

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1996年3月由财政部批准设

立，拥有业务部门9个和14个分所，职工总数1,210人，注册会计师438

人，先后承接多家上市公司和金融企业的审计业务，具有财政部、证

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三、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充分了解、调查，同意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公

司《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2017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上市公司



审计服务经验，能够满足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要求，此次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同意此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事宜。 

4、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能够满足公司未来

业务的发展需求，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5、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